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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用户需求书

一、项目名称：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2022 年我县“五类人员”和帮

扶工作人员保险项目。

二、服务期限：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9月 31 日

三、服务地点：用户指定地点。

四、采购资金的支付方式、时间、条件：由双方协商。

五、供应商资格要求：见采购公告

六、验收要求：按标书服务要求和国家行业标准进行验收。

七、服务要求

采购清单表

序

号
采购品目名称 参考规格型号和配置技术参数 数量

单

位

市场

单价
总价

1

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

2022 年我县“五类人

员”和帮扶工作人员保

险项目

为我县建档立卡脱贫户5944户、监测对象（只

包含一般户）17 户、档外低保户 1099 户、特

困户 392 户、残疾户 348 户，每户 95 元购买

意外伤害保险

7800 户 95元741000

2

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

2022 年我县“五类人

员”和帮扶工作人员保

险项目

为我县建档立卡脱贫户5944户、监测对象（只

包含一般户）17 户、档外低保户 1099 户、特

困户 392 户、残疾户 348 户，每户 45 元购买

社会治安保险

7800 户 45元351000

3

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

2022 年我县“五类人

员”和帮扶工作人员保

险项目

为帮扶工作人员 1766 人（含帮扶联系人、乡

村振兴工作队员、督查组人员和县乡村振兴

局抽调人员等），按每人保险费 265 元标准，

购买意外伤害保险

1766 人
265

元
4679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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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“扶贫保”家庭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

投保人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局

被保险人
为我县建档立卡脱贫户 5944 户、监测对象（只包含一般户）17 户、档外

低保户 1099 户、特困户 392 户、残疾户 348 户

被保险人职业 务农

预计投保人数 投保人数必须占约定承保团体人员的 75%以上，且投保人数不低于 5人。

保险险别

保障范围

险种责任 保额

意外身故及残疾 人民币 6万元/户

意外医疗费用 人民币 1万元/户

疾病身故（60 周岁以下含 60 周岁） 人民币 5万元/户

每户保费合计: ￥95.00

保险费 = 投保户数 X 户均保费

保险期限 2021年10月1日至2022年9月31日

特别约定

1、本保单每户意外伤害死亡伤残保险赔偿限额为人民币 6 万元整，意外

伤害医疗费用保险赔偿限额为人民币 1 万元整，疾病身故保险赔偿限额为

人民币 5 万元整。

注明：每个家庭成员意外伤害死亡/伤残保险金赔付限额、意外

伤害医疗费用保险金赔付限额、疾病身故（60 周岁以下含 60 周

岁成员）保险金赔付限额均以家庭成员人均保额为准，其中意外伤害死亡

/伤残、疾病身故的保险金最高赔付额度为 3 万元/人。

2、意外伤害医疗费用每次事故扣除免赔额人民币 100 元后，按

社保医疗标准实际支出的 80%赔付。在索赔时须提供医疗专用收据和医药

费用明细清单，如提供医疗专用收据是复印件时，须同时提供其他保险的

赔付收据，我司将按实际差额扣除免赔后进行赔付，但最高赔付金额不得

高于保险金额。

3、本保险附人员清单一份，作为本保险不可分割部分。

4、本保险合同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，被保险人必须在 48 小时内

通知保险公司报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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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贫困户社会治安保险（含家庭财产保险、盗抢保险等）

保障项
目

保障内容 责任限额（元） 保险责任 适用条款

家 庭 财
产保险

房屋及室内附属设
备

楼 房 50,000 1、火灾、爆炸；
2、雷电、台风、龙卷风、
暴风、暴雨、洪水、暴
雪、冰雹、冰凌、泥石
流、崖崩、突发性滑坡、
地面突然下陷；
3、飞行物体及其他空中
运行物体坠落；
4、外来不属于被保险人
所有或使用的建筑物和
其他固定物体的倒塌；

中国人寿财产
保险股份有限
公司家庭财产
保险条款

砖瓦房 10,000

室内装潢
楼 房 10,000

砖瓦房 5,000

家用电器和文体娱
乐用品 4,000

衣物和床上用品 2,000

家具及其他生活用
具 2,000

家用电器用电安全 3,000

管道破裂及水渍损
失

3,000

因被保险人室内的自来
水管道、下水管道和暖
气管道（含暖气片）意
外破裂致使水流外溢，
造成第三者财产的直接
损失的

家庭财产（火
灾）保险附加管
道破裂及水渍
第三者责任保
险条款

锅具损坏 500
因被保险人在烹饪过程
中的疏忽造成的保险合
同中载明地址的房屋内
的锅具的损毁损失

家庭财产（火
灾）保险附加锅
具损坏保险条
款

农机具损坏 500

被保险人保险合同中载
明地址存放于院内、室
内的非机动农机具或农
用工具因主险保险责任
导致的损毁损失

盗 抢 保
险

附加盗抢损失 10,000
因入室盗抢抢劫造成室
内财产的损失

家庭财产（火
灾）保险附加盗
抢保险条款

附加耕牛盗抢险 5,000
耕牛因盗抢行为所致丢
失、损毁

家庭财产（火
灾）保险附加耕
牛盗抢保险条
款

感 恩 回
馈

附加法律费用 10,000
因遭遇民事纠纷事项，
需要通过诉讼解决所产
生的费用

中国人寿财产
保险股份有限
公司
家庭财产（火
灾）保险附加法
律费用条款

特别约定

1、每一保险项目保险金额为保单赔偿限额，出险时保险人在限额内根

据实际损失进行赔偿；
2、本保单财产损失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 200 元；
3、本保单下列财产经保险合同双方约定属于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：

存放于院内、室内的非机动农机具或农用工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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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本保单户主为： ，房产座落地

址： ，耕牛编号为 。

保额合计 351000 元

保险费（元）/份 45 元/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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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扶贫工作人员团体意外险

扶贫工作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

投保人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局

被保险人
为帮扶工作人员 1766 人。（含帮扶联系人、乡村振兴工作队员、督查组

人员和县乡村振兴局抽调人员等）

被保险人职业 党政机关、事业团体工作人员

保险险别

保障范围

险种责任 保额
保费/人

意外身故及残疾 人民币 30 万元

265 元意外医疗费用 人民币 3万元

意外住院津贴 人民币 150 元/天

总保险费 被保险人人数×人均保费

保险期限 2021年10月1日至2022年9月31日

特别约定

1、本保单每人意外伤害死亡伤残保险赔偿限额为人民币 30 万元整；意外

伤害医疗费用保险赔偿限额为人民币 3万元整；意外住院津贴保险赔偿限

额为人民币 150 元/天，免赔 0天，单次最高赔付 90 天，年最高赔付 180

天。

2、意外伤害医疗费用，有医保每次事故扣除免赔额人民币 100 元后，按

社保医疗标准实际支出的 100%赔付；无医保每次事故扣除免赔额人民币

100 元后，按社保医疗标准实际支出的 80%赔付。

（四）被保险人：具体名单由甲方提供。

（五）总保费：以甲方提供的承保户数、人数，按方案约定的保费标准计算。

（六）报价要求

本次报价为预算固定价格，报价和预算一致。不设置价格分。

（七）项目其他服务要求：

1、人员增减

由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动态管理，保险期间可根据实际人员变动进行增减，扶贫工作人员

因工作责任的变动，保险期间可根据变动情况进行增减或替换。

2、其它

2.1 上年度保险有效期至2021年 9月31日,但各种原因导致我单位没有及时购买相关保险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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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保障我县“五类人员”及扶贫工作人员相关权益,特别要求:中标公司要承担 2021 年 10

月 1 日至与我单位签订合同之日期间我县“五类人员”及扶贫工作人员所发生的各类出险(初

步估计 15 万元左右,以实际情况为准)；

2.2 在合作期间，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建立扶贫保险宣传队，到镇到村普及和宣传扶贫

保险政策，对参保人员进行关怀慰问等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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